
附表  簡易溫泉開發許可申請書

申請人

姓名或名稱 (印章)

身分證或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話

住居所或營業所

開發範圍

土地標示 市       市區
縣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類別

□都市土地 使用區：

□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其他 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或
土地管理機關(註1)

地質災害
認定
(註2)

開發範圍非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山崩與
地滑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地
下水第一級管制區

各項均勾選，始得適用簡易溫泉開發
許可申請制度

取水方式 □露頭飲水  □鑿井引水  (井深  M)
取用量

(註3)
cmd

取用設施
說明
(註4)

包含取用設備規格、取水管線、第1個儲
槽等

水權證號
(未申請
免填)

計量設備 □水表 □電表 □量水堰 □其他___

泉溫
(註5)

      °C 泉質 □碳酸氫鈉泉 □硫酸鹽泉 □氯化物泉 □其他________

取供事業
類別

□第一類－供他人使用　　□第二類－供他人與自己使用

□第三類－供自己使用

使用事業
說明

□旅館業　□民宿　□觀光旅遊業　

□浴室業 □休閒農場　□其他＿＿＿＿

房間＿＿間、大眾池＿＿池

游泳池＿＿池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1、檢附土地同意使用證明（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請檢附土地所有權狀影本、非土地所有權人請檢附依

法公證之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許可或同意書函）。

 2、檢附無地質災害之虞之證明文件（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地質法地方主管機關、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地質法地方主管機關、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地下水第一級管制

區－經濟部水利署）。

 3、取用量建議參考溫泉開發及使用計畫書及溫泉現況報告書編製參考手冊附錄2進行估算。

4、檢附引水地點、管線至第1個儲槽（無儲槽者以引水地點為限）之簡易圖示，並標示取用設備規格(如抽

水機形式、井深、井徑或露頭取用方式)、取水管線與儲槽之材質、尺寸及長度。

 5、檢附3個月內溫泉標準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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